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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2020 年吾悦广场开店 100 个、实现年租金收益 100 亿”系公司副总裁欧阳捷

先生根据个人信息作出的个人初步判断，属于其个人对公司商管业务的规划和愿

景，未经过公司统一的可行性论证，亦无专业机构参与测算。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经营管理的吾悦广场已达 17 座，其中自持的 14

座吾悦广场今年 1-9 月实现租金及管理费 5.29 亿元，与上述预测数据存在较大差

异。 

欧阳捷先生关于公司吾悦广场的上述愿景实现与否，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线下商业环境、公司能否及时取得优质土地储备、公司的建设开发进度以及招商

运营能力密切相关，其实现与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

资。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7]229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

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逐一对照核实相关问题，现回复如下： 

问题一：前述媒体报道事项是否属实，公司及公司相关人员是否就公司相关

经营计划和业绩事项发表预测。 



公司回复：经查实，公司副总裁欧阳捷先生于公司 2017 年新城商业年会期间

在非公开场合提及“2020 年吾悦广场开店 100 个、实现年租金收益 100 亿”，该内

容系欧阳捷先生对公司商管业务的规划和愿景，系其根据个人信息作出的个人初步

判断，不构成公司就公司相关经营计划和业绩事项发表预测。 

 

问题二：公司 2016 年年报显示，2016 年，公司物业出租及管理收入仅为 4.4

亿元，与相关预测数据存在较大差距。请公司说明相关预测是否经过可行性论证、

是否有专业机构参与，并就相关预测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进行重点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欧阳捷先生关于公司“2020 年吾悦广场开店 100 个、实现年租金

收益 100 亿”的表述未经过公司统一的可行性论证，亦未聘请专业机构参与测算。 

风险提示：“2020 年吾悦广场开店 100 个、实现年租金收益 100 亿”系公司副

总裁欧阳捷先生根据个人信息作出的个人初步判断，属于其个人对公司商管业务的

规划和愿景，未经过公司统一的可行性论证，亦无专业机构参与测算。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在建的吾悦广场共计 26 座；已签订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并待建的吾悦广场项目共计 10 个；公司经营管理的吾悦广场已达 17

座，其中自持的 14 座吾悦广场今年 1-9 月实现租金及管理费 5.29 亿元，与上述预

测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欧阳捷先生关于公司吾悦广场的上述愿景实现与否，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线下商业环境、公司能否及时取得优质土地储备、公司的建设开发进度以及招商运

营能力密切相关，其实现与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公开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载为准。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